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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中,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之区分源自物权共有关系。依据职务发明创

造专利权共有关系在民事财产权利共有中的地位,可以参照适用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的规则进行类型划分。将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认定为按份共有,共有人行使权利的自由程度和灵活性会显著增加。在职务发明

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中,共同共有有助于维护当事人之间的公平法律地位,按份共有可以提高共有专利权经济

效率。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类型认定中,当事人可以就专利共有类型作出约定,并且优先按照当事人约定

内容确定共有类型。在当事人未作约定时,可以将专利权共有类型推定为按份共有,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

革目标的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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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背景下,单位赋予科技人员职务发明创造的部分权利可以形成专利权共

有关系。在职务发明创造共有专利的权利归属和权利行使方面,共有类型成为重要的因素,将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共有人权利行使的自由程度和共有权益的实现范围。专利权共有与物权共有之间能够实现价

值目标的衔接与法律规则的类比。我国专利法未对专利共有类型加以明确,有必要对职务发明创造专利

共有类型作出更为具体的规定。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人约定共有类型或者由法律推定共有类型,可
以增强共有权利行使的灵活性。由此,可以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目标的实现,提升职务发明创造

的市场价值和经济效益。

一、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之争议

(一)共有类型主要争议问题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中,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之区分源自物权共有关系,用以界定当事

人的权利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297条将物权共有分为按份共有与

共同共有两种类型。但是,这种共有类型的划分能否类推适用于专利权共有关系尚存疑问。将职务发明

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界定为按份共有抑或共同共有,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共有关系的具体内容。[1]《中华

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第14条对专利共有人行使权利的方式作出了规定,但是未涉及

专利共有类型的区分与认定。[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技术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以下简称《技术合同司法解释》)第16条第2款对技术成果权属共同所有的类型问题持回避态度。这使

得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类型的划分较为模糊。在技术合同实务中,技术开发参与者对专利权共有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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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约定的情况已经存在①,需要在法律规则层面明确是否认可相应的约定内容。在专利权共有类型中,
按份共有是当事人按照一定份额共同拥有一项专利权,共同共有是当事人不区分份额地共同享有专利

权。对专利权共有类型的认定,既要注重共有人权利义务的合理分配,也要注重促进专利技术成果利用

效益的优化提升。[3]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中,促进技术成果充分转化是重要目标,这也将影响专利权

共有关系的形成与共有类型的选择。
关于专利权共有性质能否划分为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的问题,学界存在争议。这一争议影响司法实

践中将专利权共有类型推定为按份共有的倾向性。这涉及知识产权共有在民法共有规则体系中的定位、
知识产权无形性影响共有关系性质的程度等问题。知识产权的无形性不应阻碍其成为按份共有的标的。
共有人按照一定份额对专利权形成共同所有关系,不意味着需要对专利权客体实际分割。在理论上,专
利权客体具有可分割属性,这体现为将一件专利的权利要求书中的部分权利要求分离出来成为另一件新

的专利权。[4]若要求对专利权进行实际分割,也并非存在不可克服的障碍。专利共有人所具有的共有份

额是抽象的,在行使权利时无需在实物层面将标的物分割。专利共有权所涉及的客体范围涵盖共有财产

的整体内容,并非按照一定份额局限于共有专利权的部分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专利权不具有物理形

态,权利人对其不能实际占有而只能观念占有,这与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的类型区分并无直接联系。
因此,对专利权进行按份共有不应存在观念与法律上的障碍。

(二)共有类型体系定位

依据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在民事财产权利共有中的地位,可以参照适用按份共有与共同共

有的规则进行类型划分。关于知识产权共有在民事权利共有规则体系中的定位主要有三种观点,其相应

观点将影响专利权共有类型的区分和认定。
第一种观点是将知识产权共有作为所有权共有中的一种情形。在法律规则适用方面,知识产权共有

可以援用所有权共有的法律规范。[5]58在部分国家专利制度中,对专利权共有规定的专门条款较少,主要

是适用民法中有形财产物权共有的规定。《德国专利法》第6条规定,共同发明的专利权归共同发明人共

有,对于共有关系的具体内容未作特别规定,因此德国民法典中关于共有的规定可以适用于专利共有关

系。[5]58,[6]依照此观点,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将直接根据民法物权共有类型进行认定和区分。但

是,将知识产权共有归属于物权共有存在法律规则体系方面的障碍。我国专利法对专利权共有的权利行

使有明确规定,这会排除将专利权共有作为物权共有的一种情形的可能性,专利权共有难以直接按照物

权共有进行共有类型的区分。
第二种观点是将知识产权共有视为物权共有中的准共有。在《民法典》物权编中,准共有是独立于所

有权共有的一种类型。如果知识产权共有属于准共有,由此可以确定相应的共有类型。[7]38 准共有是指

所有权以外的用益物权、担保物权等他物权的共有。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不属于有形物所有权,难以参

照准物权认定共有类型。我国台湾地区的相关规定认为,所有权以外其他类型财产权利的共有均为准共

有,因此可将知识产权共有归属于准共有。[8]但我国《民法典》物权编对准物权采用列举式规定,适用范围

为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不包括知识产权等非物权类型的民事财产权利。知识产权不属于不动产或者动

产等物权客体,因此不应将知识产权共有作为准共有的一种类型,也不能以准共有为依据参照物权共有

类型划分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
第三种观点认为,知识产权共有独立于物权共有,属于单独的民事权利共有种类。《民法典》总则编

第123条对知识产权单独规定,这与对物权的规定不同。根据物权法定原则与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物权

和知识产权在权利类型、权利客体、权利内容等方面均由法律规定,一般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方式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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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阎相宇与阎军吉、莱州市鲁樽机械有限公司专利权权属纠纷案”,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鲁02知民初62号民事判决

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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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9]《民法典》物权编的一般规则向知识产权法领域延伸的倾向受知识产权法定原则的限制。在专利权

共有规则对共有类型未作规定的情况下,可以参照适用物权共有规则中共有类型的规定,将专利权共有

区分为按份共有与共同共有。但是,专利法对专利共有权利行使规则的规定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和排

除专利权共有人对共有类型约定的意思自治空间。
(三)共有类型选择的价值取向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类型的选择和认定方面,需要将其对市场交易的影响程度作为重要的价值

取向因素。将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认定为按份共有,相对于共同共有而言,共有人行使权利的自由

程度和灵活性会显著提高,权利流转对市场交易的限制也会相应减少。[10]共同共有关系更倾向于维护共

有人之间的合作关系,能够避免共有权利流转对市场交易结构造成过度冲击,有利于稳定专利产品市场

和技术市场的秩序。从价值目标来看,按份共有更为侧重共有权利的流动性和财产权益的有效运用,共
同共有则强调权利配置的稳定性和共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11]因此,按份共有注重实现效率性,而共同

共有则会侧重维护公平性。将职务发明创造的专有专利权划分共有份额,不仅明确各共有人所持权利比

例,而且体现共有人对权益配置和权利行使等事项的安排。专利权共同共有不对共有权进行份额区分,
体现了共有人对相互之间维系合作关系的重视,这反映在共有人充分尊重其他共有人权利行使的意愿和

促进共有专利收益的公平分配中。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类型中,按份共有更多地体现资源整合的特点,共同共有则更多地体现保

护共有人信赖关系的要求。[1]委托研发和合作研发关系较为注重经济资源整合,而不过于强调维系共有

人之间的合作关系或者信任关系。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背景下,专利权共同共有关系对合作关系的

维护将限制共有人处置所拥有共有份额的自由度,有必要将专利共有类型的主要模式转变为按份共

有。[12]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中,单位与科研人员之间的内部合作关系可能会对共有权益流转产生束

缚,需要借助按份共有所提供的灵活性加以缓和。对专利共有而言,需要整合各共有人在技术研发和技

术实施过程中的物质资源和智力资源,从而为有效进行技术开发和技术成果转化提供相关资源的保障和

支持。对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形成按份共有关系,专利共有人享有共有权益的比重将主要依据所投入资

源的比例或者所作贡献的程度来决定。为促进共有专利权益流转和提升效益,应当赋予共有人较为自由

地行使权利和处分权益的意思自治空间。因此,在专利法未作特别规定时,参照适用物权按份共有规则

有利于专利共有权益经济价值目标的实现。

二、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两种共有类型之比较

(一)共同共有对公平关系的维护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中,当事人未对共有类型作出约定时,需要从法律规则角度对共有类型

加以认定。按照《专利法》第14条第2款的规定,在专利权共有人未作约定时,共有关系中多数权利内容

的行使需要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这体现了共同共有类型的特点。《民法典》物权编对所有权共有类型主

要推定为按份共有。[13]187 将专利权共有推定为共同共有,与物权共有推定为按份共有是有显著差别

的。[14]47 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中,单位与科研人员可以形成共同共有关系,并行使共有权利。[15]根据

专利法规定的专利共有权利行使默认规则,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被推定为共同共有。[13]189 该项

规定所依据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共同共有可以体现技术开发者之间的信赖关系和合作意愿。单位与科研人员之间属于内部协

作关系,相对于委托开发或者合作开发等外部协作关系而言,密切程度更高。从专利权共有形成的基础

关系来看,不论是合作开发、委托开发还是职务发明创造,双方为形成相应的协同创新关系均需要投入较

多的交易成本,并且对对方具有较高信任程度,能投入充分的资源履行合同义务和完成研发任务。[16]在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中,并未参照委托开发或合作开发的规则明确规定专利权共有的法定模式,也未对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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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权共有类型作具体规定。[17]这是职务发明创造权属的雇主优先原则在专利权共有关系中的体现,既反

映了单位与科研人员协同研发创新的共同行为,也避免了削弱单位与发明创造完成人之间的信赖关

系。[18]但是,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中,专利共有权益的流动性和实施效率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超

越了合作信任关系。在专利共有权益流转过程中,可能会有其他参与者加入共有关系,新共有人实施专

利技术的效率较高,但与其他共有人的合作关系和信赖程度较弱。此时,按份共有模式将更有利于共有

份额与共有权益的有效转移。
其次,共同共有可以克服确定共有份额比例的困境。在确定共有份额难度方面,物权共有份额的划

分相对较为容易,专利共有份额的认定则难度较高。将物权共有关系推定为按份共有的重要原因之一是

有利于认定各共有人的共有份额。[13]189影响专利共有份额认定的重要因素是各共有人的贡献程度,其中

既包括科研人员智力投入等无形资源,也涉及单位用于研发的物质资料等有形资源。对二者进行价值比

较和权衡将是较为困难的。[19]在单位与科研人员协同研发创新过程中,双方所投入研发资源的类型及其

产生的贡献有差异,认定贡献程度及共有比例的难度显著增加。[12]这种困难程度在职务发明创造报酬数

额认定中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对贡献程度的认定将影响科研人员的报酬数额。[13]193 对于部分专利

共有情形,当事人若无意愿确定共有份额,或者难以确定共有份额,将其推定为按份共有可能会增加当事

人形成和维系共有关系的难度,降低当事人之间达成共有协议的意愿。
最后,共同共有可以避免共有人之间权利行使行为差异所产生的矛盾。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按份

共有模式下,共有人可以较为自由地行使权利和实施专利技术,这会在两个方面产生损害其他共有人利

益的风险。第一,部分按份共有人可能不合理地扩大专利技术的实施规模或超出许可第三方使用专利技

术的范围,从而造成专利产品市场资源的过快消耗,这是共有权利行使中“公地悲剧”问题的典型表

现。[16]在此情况下,专利产品所产生的利润率可能会低于正常市场竞争水平,损害共有人团体利益和其

他共有人权益。共同共有相对于按份共有更能避免“公地悲剧”问题,共有人权利行使自由度会受到相应

限制。[3]第二,部分按份共有人可能与第三方当事人恶意串通损害其他共有人的权益。对此,共同共有人

可以限制其他共有人行使共有权利,防止共有权益受到侵害。[20]部分共有人还有可能通过欺诈等手段获

得不当利益。例如,虚构其为单独所有权人并让第三方产生错误认识与其进行交易。[21]在专利权共同共

有模式下,共有人行使共有权利通常需要其他共有人同意,因此可以在较大程度上防止部分共有人擅自

行使权利而造成损害结果。
(二)按份共有对经济效率的促进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中,按份共有相对共同共有能够更有效地保障科研人员的共有份额利

益,提升共有权利行使的自由程度。尽管专利共有人在界定共有份额中需要支付相应的交易成本,但是

该交易成本可以通过简化协商模式得到降低,通过共有人自由行使权利、优化配置资源增加所实现的价

值予以补偿,并且可能还会产生额外的经济效用。[22]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中,按份共有相对于共同共

有的特点将更为显著。单位与科研人员聘用合同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是双方分别投入物质资源及智力

资源共同开发技术的协作基础。双方基于雇佣合同,有管理和被管理的关系,由此产生共有协议中的谈

判地位不平等问题,从而影响共有关系的合理形成与有效运行。[19]若形成共同共有关系,单位与科研人

员各自向第三方授予专利许可或者转让权益的权利会受到较为严格的限制。共同共有关系中权利行使

的一致同意规则将推升共有人之间的决策成本,降低权利行使效率和技术资源利用效益,由此所带来的

限制性因素明显多于按份共有关系。[23]职务发明创造共有权利行使中存在较多障碍,将不利于提升科研

人员取得专利共有权的积极性。[24]科研人员实施专利权的能力相对于单位而言是较为薄弱的,在形式上

被赋予实施权可能难以产生实际经济效益。因此,在事前将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约定为按份共有并确定

共有份额,将更有利于保障发明人或者设计人的应有权益。随着单位内部科研团队成员人数的增加,采
用共同共有模式所造成的障碍将会更为严重。[25]专利共有人之间的信任关系可能会被个别共有人策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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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加以利用,并成为阻碍共有专利权有效运用的诱因。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人对共有份额加以约

定,将在很大程度上解决共有权利行使的交易成本问题。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采用按份共有类型,将有利于技术成果权益交易,增加经济价值。职

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是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形成和实施的重要政策依据,单位与科研人员在形

成专利共有关系后可以发挥各自所具有的资源优势提升技术成果转化效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

技术进步法》第33条的规定,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以知识产权增值为价值目标,单位与科研人员,之间

形成专利权的按份共有关系将更为有利。在专利权共同共有关系中,在多数情形下共有人行使权利是需

要征得其他共有人同意的,这将抑制技术成果资源配置效益的充分实现。[11]按份共有关系在权利流转方

面会更为灵活,可以促进技术成果的有效实施和交易。按份共有人可以较为自由地行使和处分所持有的

共有份额和共有权益,促使共有专利权益向有更高实施效率的主体转移,使拥有更多专利实施资源的主

体可以参与共有关系,产生技术成果价值增加的效果。[24]例如,按份共有人在转让专利权共有份额时可

以更为灵活地实现共有权益,不会过多地受到其他共有人的限制。这有利于克服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

权利行使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保障处于弱势谈判地位的科研人员的权益。[17]在合作开发技术过程中,
各参与者形成类似合伙的合作关系,合伙人之间具有相当程度的信任,并将这种信任延续到专利权共有

关系的成立和运用之中。[26]专利共有人转让和处分共有权益的行为可能会造成合作关系受损,从而影响

技术成果的充分有效实施。因此,专利共有人在选择共有类型时,可以融合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两种类

型的特点,以按份共有为基础设置共有权利行使机制,再结合共同共有的特点适当调整权利行使机制。
按份共有人在权利行使方面的协调性和利益实现的共同性,使其不会过度地损害共有人之间的信任关

系。专利共有人可以享有共有份额优先购买权及共有收益分配请求权,由此实现共有人之间经济利益的

一致化,促进专利共有权利行使外部效应。

三、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约定优先原则

(一)约定共有类型的方式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人对共有类型的约定是民法意思自治原则在专利法领域的直接体现。拓

展单位与科研人员在专利权归属事项中的约定范围和意思自治空间已成为职务发明创造权属改革的重

要内容,这也是专利共有规则发展的重要方向。[27]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类型的认定,应当遵循当事人

约定优先的原则。有观点认为,因执行本单位任务而完成的职务发明创造的权利归属应当允许当事人意

思自治,从现有专属于单位的规则转变为可以由单位与科研人员约定归属。[28]在约定情形下,此类职务

发明创造既可以归单位或者科研人员单独所有,也可以由单位与科研人员共同所有,并且允许双方对专

利权的共有类型加以约定。在《专利法》中,可以新增规定: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人可以约定专利权为

共同共有或按份共有。当事人在约定按份共有的基础上,可以明确划分各共有人所享有的份额。[16]在部

分专利权纠纷案件中,当事人在协议中对专利权共有类型作出约定,法院认可当事人的约定效力。例如,
在奥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案中,法院确认专利权共有人对共同共有类型的约定,并允许部分共有人单独

上诉以维护权益。① 专利共有人对共有类型的约定将显著影响其他共有权利事项的认定。在专利共有类

型约定为按份共有时,通常也会约定共有份额,或依法律推定共有份额。专利共有人在确定共有份额方

面的困难可以得到合理解决,不应当成为否定按份共有类型的理由。[29]当事人可以对共有权利行使比例

和共有收益分配比例进行约定,若未作相应约定,则按共有份额比例认定,从而简化约定内容。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人对专利共有类型约定的方式,可以由单位制定的规章制度规定或者由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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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科研人员协商确定。《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规定了共有类型的相应条款,“赋予

科技成果完成人共同所有权的,科技成果完成人与单位可以约定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并且单位和科

研人员在约定按份共有的基础上可以对共有份额进行约定。由此,单位可以在规章制度中规定,或者与

发明创造完成人进行特别约定,明确专利权共有属于按份共有或者共同共有。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属

于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可以规定或者约定双方当事人各自所拥有的专利共有份额。[10]若单位与科研人员

约定采用共同共有方式,可以在职务发明创造转化实施过程中将共有类型变更为按份共有,以利于双方

更清晰地界定共有权益范围,促进共有权益流转的便利化和灵活化。地方性科技法规可以为当地高校和

科研院所制定规章制度提供相应依据,从而更为积极地运用相应共有类型,并充分实施职务发明创造专

利权。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中,依据约定优先原则,当事人可以就专利共有类型作出相应约定,

并且优先按照当事人约定内容确定共有类型。[30]。单位与科研人员对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权利行使方

式的约定,在一定情形下可以拓展解释为对专利权共有类型的约定,以扩大对专利共有类型约定的适用

范围。在专利权共有关系产生的基础和权利行使事项认定中,约定优先原则具有重要作用。[13]187 如果当

事人对专利权共有类型作出明确约定,可以依据按照协议内容对该专利权共有的类型予以相应认定。在

以下两种情形中,当事人可以较为明确地认定专利共有类型。当事人约定专利权共有类型为共同共有,
并且未明确共有份额或者收益分配比例,则可以认定该专利权为共同共有,在共有人之间不区分相应份

额并共同行使权利。当事人约定专利权共有类型为按份共有,并且明确约定了各共有人所拥有的共有份

额,则可以认定该专利为按份共有,共有人依据各自所拥有的份额行使权利并获得利益分配。
(二)共有类型的约定内容与公示途径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中,共有人对专利权共有类型约定的内容和方式有多重可能性。在以下两种

情形中,当事人对专利共有类型的约定可能会存在争议,此时可以依据按份共有的模式予以认定。第一

种情形,双方已约定了共有类型为按份共有,但未明确约定各共有人的共有份额,通常可以认定为专利权

按份共有。对于具体共有份额的确定,虽然当事人未加以约定,但是可以参考有形财产按份共有的规定,
或者依照相关影响因素合理确定。第二种情形,专利共有人并未约定共有类型,但是明确了共有份额,也
可以推定双方已约定按份共有类型。根据《技术合同司法解释》第16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约定了专

利权属共有比例份额时,虽然可以认定形成了技术成果共有关系,但是不能得出属于按份共有的结论,有
法官对作为无形财产的技术成果能形成按份共有是持怀疑态度的。[31]35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人对于共

有份额进行约定,可以拓展解释为已经具有将共有类型约定为按份共有的意愿。增强专利共有人约定共

有类型的适用效力,能够做到充分尊重当事人对共有类型的约定内容,还能对共有份额等其他事项予以

推定。在专利共有人已经约定按份共有类型的情况下,共有份额可以依照各共有人贡献度加以认定,或
者在贡献度难以确定时按照均等份额进行认定。[10]由此,不宜仅因为当事人未约定共有份额,便否认其

对按份共有类型的约定,否则可能会违背当事人意愿并且不利于共有份额权益流转。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权中,对共有份额的认定是按份共有区别于共同共有的基本特征。在产权

界定方面,相对于共同共有而言,按份共有对共有人之间产权界限的区分更为清晰,专利共有人在确定共

有份额等事项中需要支付产权界定成本,由此可以节约产权转移方面交易成本。[32]按份共有人还可以对

共有份额行使处分权,包括转让共有份额或者放弃共有份额。以专利共有份额为基础,共有人之间的权

利义务关系会更为明确,[33]专利共有人能够单独行使的权利内容会比共同共有更多,这体现了按份共有

人权利行使自由程度更高的特点。在共同共有关系中,当事人之间未确定共有份额,行使权利前需要全

体共有人一致同意。共同共有人单独行使特定权利时,可能需要先行对共有份额进行确定和划分,并以

此为依据行使权利和取得收益。共同共有关系较为注重共有人行使权利的一致性和利益分配的公平。
由于行使权利需要全体共有人同意,共有人在行使同意权时会主张自身权益得到合理的保障和体现。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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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专利共有人之间为达成一致意见,在收益分配方面也会体现较为充分的公平性。在专利共有权利益

分配时,以等额分配为兜底规则会体现较为朴素的公平观念。
在职务发明创造共有人约定共有类型的情况下,为使约定内容具有更强的公信力和对抗效力,应当

通过适当途径公开共有类型,使潜在交易第三方和社会公众能够知悉。专利共有类型的公示可以使共有

人之间的协议内容对其他相关主体产生法律效力。在国家知识产权局的专利登记簿中,可以修改现有模

式,对专利权共有类型进行登记和公示,供专利交易当事人进行查阅并明确共有类型。专利共有人之间

对共有类型、共有份额以及其他主要共有关系事项的约定,不仅在共有人内部有约束力,而且会影响与共

有人进行交易的第三人的权利义务。因此,专利共有人应当通过对共有关系约定事项的公示,使约定内

容相应地产生对第三人的约束力。[24]在需要公示的专利共有关系事项中,较为重要的是专利权的共有类

型和共有份额。[10]目前,在专利登记簿、专利证书等权利证明文件中,仅能就专利权共有关系登记专利共

有人的身份信息,明确相关当事人作为专利共有人的权利主体地位,但是对专利权的共有类型和共有份

额均不予以登记。这可能是依据专利法现有规则,在尚未明确专利权可以按份共有的情况下,对登记程

序作出的相应安排。但是,专利权共有类型可以是共同共有或者按份共有,应当对专利权属登记备案规

则进行相应的调整。这将有助于充分保护按份共有人的权利,维护第三人的信赖利益和交易安全。

四、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法律推定规则

(一)推定为共同共有的利弊之辨

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关系中,单位与科研人员未对共有类型作约定时,可以从法律规则层面

予以推定。将专利权共有类型推定为按份共有,可以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效益的实现。依据法律

规则推定专利权共有类型,既可以解决当事人对专利共有类型约定不足的问题,也可以为当事人约定专

利共有类型提供明确指引。专利权中,法定共有类型与所有权共有类型是有差异的。依据《民法典》第

308条,若当事人未对物权共有类型作约定,则通常会推定为按份共有,共有份额可以依据法定条款加以

确定。依据专利法的现有规定,专利权共有关系中的推定共有类型是倾向于共同共有的。这有助于保护

当事人之间的协作关系和信任关系。由于技术开发、专利申请等过程中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当事人之

间保持信任关系已成为合作开发、委托开发或者职务发明创造关系成立和运行的必要条件。共同共有较

为强调共有人之间的共同关系,对共有人权利行使的限制条件较多,这有利于维持共有人之间合作关系

的稳定。[34]共有人在行使部分权利时需要取得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这有助于促使共有人之间协调意见和

合理分配利益,避免由于利益冲突所带来的矛盾,防止意见分歧损害共有关系。共有人在转让和处分共

有权益时需要其他共有人的同意,这也有利于维护共有人范围的稳定性,防止引入敌意共有人或者竞争

者。[35]由此,将专利权共有类型推定为共同共有将有利于维护共有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认定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份额较为困难,可能会导致将共同共有作为推定类型。相对于有形财产

共有份额而言,专利权共有份额的影响因素具有较为显著的差异性和模糊性。在差异性方面,技术开发

过程中,不同参与主体所提供研发资源的属性可能是不同的,包括智力资源、研发资金、技术资料、组织管

理、辅助条件等。其中,既有有形资源也有无形资源,既有直接资源也有间接资源。衡量不同类型和性质

的研发资源在技术成果中贡献程度的难度较大。[14]41-42确定专利共有份额较为困难系专利权共有不能成

为按份共有的理由之一。[19]可以通过适当方式对专利共有份额加以认定,以免影响专利权按份共有关系

的有效形成。在职务发明创造报酬数额认定中,也面临区分单位与科研人员贡献程度的问题,并将其作

为合理分配专利产品利润的重要依据。[2]其中,对相应贡献度的认定方法可以沿用到对职务发明创造专

利权确定共有份额的事项中。
将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的法定类型规定为共同共有,其合理性主要是从维护专利共有人之间的

信任关系和合作关系角度得到体现的。但是这会限制专利共有人自由地行使共有权利和处分共有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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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同共有关系中,多数权利行使行为需要全体共有人一致同意,这会显著增加共有人之间达成共识并

形成协议的交易成本。专利权共有权益交易与流转困难,也会制约专利技术运用的效率,阻碍共有权益

向效率更高的状态流动,通过市场化途径优化专利权益配置会受到较多限制。在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

有关系中,随着共有权利主体人数的增加,在共同共有中对共有人行为和利益的协调会更加困难。[3]随着

时间推移,专利权的经济价值和市场环境可能会发生变化,不同共有人之间对专利权价值的评估和对实

现专利效益方式的选择可能会产生明显分歧。这会增加专利权共有人之间达成一致的难度,推升利益协

调所需要耗费的谈判成本。由此,可能会形成专利权共有关系在交易难度和交易成本之间不断耦合上升

的循环模式,导致在实际上难以形成行使共有权利的协议。因此,为维护专利权共有人之间的信赖关系,
可能会对专利权共有类型的推定规则进行适当调整。

(二)推定为按份共有的合理性

在职务发明创造中,专利权共有推定类型由共同共有转变为按份共有,可以促进专利技术资源的优

化配置。在《专利法》中可以增加规定: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人对专利共有类型未作约定或者约定不明

的,视为按份共有。可以修改《技术合同司法解释》第16条第2款,若当事人约定技术成果权属比例的,
可以视为按份共有。按份共有的产权界定清晰程度高和实施效率高的特点,可以促进职务发明创造专利

共有权益流转。[11]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背景下,将单位与发明创造完成人之间所形成专利权的共有

类型推定为按份共有,在规则层面可以解决共有类型不明的问题并拓展按份共有的适用范围,在经济效

率方面可以更好地提升技术成果转化效益。专利权属于财产权利,促进财产权利有效流转和效益优化是

设定共有规则时需要优先实现的价值目标。[24]专利共有规则不仅强调共有权利的合理分配,而且强化对

专利技术创新价值的体现,由此为实现专利制度激励目标提供规则保障。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的法定类型可以从类似共同共有模式转变为按份共有模式。从促进专利

权经济价值实现角度,将专利权共有推定类型规定为按份共有是更为合理的。[16]在按份共有模式下,专
利共有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及共有份额会更为明确,在权利行使的灵活度方面也具有优势,有利于共有人

按其意愿更为充分地实施专利技术。[33]从适用范围来看,在技术市场交易领域,按份共有属于更为主流

的共有类型,共同共有仅在当事人之间具有特别的共同关系基础上形成。将来源于家庭关系中的共同共

有类推到产品市场或者技术市场的交易领域,会难以适应。在专利权共有关系产生过程中,双方共同参

与技术成果研发和实施活动并不能够形成共同共有的共同关系。[36]职务发明创造中单位与科研人员之间

存在管理与被管理的关系,因此共同共有关系将使其中一方共有人的利益面临较多限制。[36]合作研发行

为与共有专利权的形成密切相关,共同关系则主要来自独立于技术研发活动之外的基础民事关系,例如

夫妻关系或者合伙关系等。因此,对于专利共有关系类型,可以从共有人之间的共同关系加以推论,也可

以基于当事人约定而形成。
在职务发明创造领域,将专利权共有类型推定为按份共有,可以更好地体现科研人员的共有权益,鼓

励其充分地运用共有权益和促进专利技术实施。[10]由于研发人员具有独立民事主体身份,同时又受到所

在单位人事管理或者劳动合同的约束,因此单位与科研人员之间的协作程度比合作开发及委托开发的情

形更高,单位与科研人员在完成技术成果和实施发明创造中的相互依赖性会更强。虽然单位与科研人员

之间较强的协作性,与专利共有类型推定为共同共有的规则相叠加,会加剧专利共有关系的封闭性及其

对权利行使和权益流转的限制。虽然单位可以通过赋权将职务发明创造部分权益份额转移给科研人员,
但是这种权利行使的灵活性有可能由于相关因素的限制而被削弱。因此,将专利权共有类型的兜底情形

规定为按份共有,将更有利于实现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预期目标。近年来,随着科研人员工作流动

性增加和单位人事管理制度弹性增强,技术发明人智力资源配置的效率也得到相应提升。科研人员的工

作单位可能会发生变化,使其对职务发明创造专利共有权利进行灵活行使和处置的需求会增加。这更需

要对专利权共有法定类型规则进行适当调整。在单位有关职务技术成果赋权改革的规章制度中,可能会

·24·



刘 强  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共有类型问题研究

对单位与科研团队之间的专利权共有比例进行规定,由此可以推定双方依照按份共有确定共有类型。但

是,若单位未在规章制度中规定按份共有类型或者共有比例,在科研团队内部也未约定各发明人或者设

计人所持有的共有份额比例,则需要在专利权共有类型法定规则中对按份共有的优先适用地位进行明确

规定,这有利于当事人按照此规则享有权利和承担义务。

五、结语

在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背景下,合理认定职务发明创造专利权的共有类型,对单位和科研人员之

间确定共有权利行使范围和利益分配方式具有重要作用。在专利法中,可以对专利权共有类型作出更为

明确的规定,体现共有类型约定优先规则和法律推定的共有类型,以解决专利权共有类型不明确和权利

行使限制较多的问题,使专利权共有关系向更为灵活和更高效率的方向发展。由此,推动单位和科研人

员对职务发明专利权的共有类型选择和利用,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取得更为显著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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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types
 

of
 

co-ownership
 

of
 

patents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co-ownership
 

by
 

shares
 

and
 

common
 

co-ownership
 

is
 

deriv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of
 

property
 

rights
 

co-ownership.
 

According
 

to
 

the
 

position
 

of
 

co-
ownership

 

relationship
 

of
 

patents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in
 

civil
 

property
 

rights
 

co-ownership,
 

the
 

classification
 

can
 

be
 

referentially
 

applied
 

by
 

the
 

rules
 

of
 

co-ownership
 

by
 

shares
 

and
 

common
 

co-ownership.
 

The
 

recognition
 

of
 

co-ownership
 

type
 

of
 

patents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as
 

co-ownership
 

by
 

shares
 

will
 

significantly
 

increase
 

the
 

degree
 

of
 

freedom
 

and
 

flexibility
 

of
 

joint
 

owners
 

in
 

exercising
 

their
 

rights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In
 

the
 

co-ownership
 

relationship
 

of
 

patent
 

rights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common
 

co-ownership
 

will
 

help
 

maintain
 

a
 

fair
 

legal
 

position
 

among
 

the
 

parties,
 

while
 

co-ownership
 

by
 

shares
 

can
 

enhance
 

the
 

economic
 

efficiency
 

of
 

co-owned
 

patents.
 

In
 

the
 

recognition
 

of
 

co-ownership
 

types
 

of
 

patents
 

for
 

employee
 

inventions
 

and
 

creations,
 

the
 

parties
 

can
 

make
 

agreements
 

on
 

the
 

co-ownership
 

types
 

and
 

give
 

priority
 

to
 

recognizing
 

the
 

co-ownership
 

types
 

according
 

to
 

the
 

content
 

agreed
 

upon
 

by
 

the
 

parties.
 

In
 

cases
 

where
 

the
 

co-owners
 

fail
 

to
 

reach
 

a
 

relative
 

agreement,
 

the
 

type
 

of
 

co-ownership
 

of
 

patent
 

rights
 

can
 

be
 

presumed
 

as
 

co-ownership
 

by
 

shares,
 

thereby
 

fostering
 

advancements
 

in
 

the
 

transfer
 

and
 

commercialization
 

of
 

employee-generated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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